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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amendments to motion on 
 “Reforming financial regulators” 

 
 
  Further to LC Paper No. CB(3) 167/08-09 issued on 21 November 2008,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Miriam 
LAU Kin-yee (who is to move the 3rd amendment to the motion)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er proposed amendment, if any of the amendement(s) preceding her amendment 
is/are carried (the terms of Hon Miriam LAU Kin-yee’s two revised amendments are 
set out in items 5 and 6 of the Appendix). 
 
2.  Members are also invited to note that Hon Albert HO Chun-yan (who is 
to move the 2nd amendment to the motion) has advised that he will withdraw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Hon CHAN Kam-lam’s amendment is carried. 
 
3.  For Members’ ease of reference,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are set out in the Appendix (in Chinese only).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refer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y of the wording in the Appendix, 
please contact Ms Jessica CHAN,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3)4, at 2869 9550 and the 
Secretariat will prepa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quired wording for reference 
by the Member concerned. 
 
 
 

 ( Mrs Justina LAM )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附錄 

Appendix 
 

2008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改革金融業監管機構”議案辯論 

 

1. 湯家驊議員的原議案 

 
“鑒於現時監管金融行業及產品的機構政出多門，監管角色、功能及資源均有架

床疊屋及各自為政之嫌，本會促請政府盡速全面檢討及研究現時4所主要金融監

管機構，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保險業監理處及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在監管金融業方面的監管角色、功能及資源是否有需要

整合改進，或作出其他改善措施，例如加強監管銷售金融產品，從而提升監管機

構的水平，保障投資者的權益。” 
 
 

2. 經陳鑑林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在‘一業兩管’的模式下，目前本港監管金融行業及產品的機構政出多

門，機構之間的監管角色、功能及資源均有架床疊屋及各自為政之嫌，本會促請

政府盡速全面檢討及研究現時4所主要金融監管機構，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保險業監理處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在監管金

融業方面的監管角色、功能及資源是否有需要整合改進，或作出其他改善措施，

例如為加強監管銷售金融產品，檢討目前以披露為本的監管原則、設立一個獨立
的金融業務投訴機制，並賦權監管機構可指令違規的金融機構向客戶作出賠償
等，從而提升監管機構的水平，保障投資者的權益。” 
 
 
註： 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何俊仁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近期金融業發生一連串事故，包括‘雷曼事件’及‘中信泰富事件’等，均反映
出香港金融體系的監管制度需要進一步改革及加強對銀行客戶和投資者的保
障，而現時監管金融行業及產品的機構政出多門，監管角色、功能及資源均有架

床疊屋及各自為政之嫌，本會促請政府盡速全面檢討及研究現時4所主要金融監

管機構，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保險業監理處及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在監管金融業方面的監管角色、功能及資源是否有需要

整合改進，或作出其他改善措施，例如加強監管銷售金融產品，從而提升監管機

構的水平，以及研究成立獨立的金融申訴專員，提供一站式及便捷的調解糾紛服
務，處理客戶與金融機構之間的糾紛及補償事宜，更好地保障投資者的權益。” 



- -  2  -

 
註：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劉健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雷曼事件’揭示現時監管金融行業及產品的機構政出多門，監管角色、功能

及資源均有架床疊屋及各自為政之嫌，本會促請政府盡速全面檢討及研究現時

4 所主要金融監管機構，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保

險業監理處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在監管金融業方面的監管角色、功能及

資源是否有需要整合改進，或作出其他改善措施，例如特別是改變以‘披露為本’
和‘一業多管’的現行監管制度，並要加強監管銷售金融產品和投資相連保險產
品，從而提升監管機構的水平及堵塞現有金融業監管漏洞，保障投資者及投保人
的權益。”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5. 經陳鑑林議員及劉健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在‘一業兩管’的模式下，目前本港監管金融行業及產品的機構政出多

門，機構之間的監管角色、功能及資源均有架床疊屋及各自為政之嫌，本會促請

政府盡速全面檢討及研究現時4所主要金融監管機構，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保險業監理處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在監管金

融業方面的監管角色、功能及資源是否有需要整合改進，或作出其他改善措施，

例如為加強監管銷售金融產品，檢討目前以披露為本的監管原則、設立一個獨立
的金融業務投訴機制，並賦權監管機構可指令違規的金融機構向客戶作出賠償
等，以及改變現行監管制度，並要加強監管銷售投資相連保險產品，從而提升監

管機構的水平及堵塞現有金融業監管漏洞，保障投資者及投保人的權益。” 
 
 
註：  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 
 

 
6. 經何俊仁議員及劉健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近期金融業發生一連串事故，包括‘雷曼事件’及‘中信泰富事件’等，均反映
出香港金融體系的監管制度需要進一步改革及加強對銀行客戶和投資者的保
障，而現時監管金融行業及產品的機構政出多門，監管角色、功能及資源均有架

床疊屋及各自為政之嫌，本會促請政府盡速全面檢討及研究現時4所主要金融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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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構，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保險業監理處及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在監管金融業方面的監管角色、功能及資源是否有需要

整合改進，或作出其他改善措施，例如加強監管銷售金融產品，從而提升監管機

構的水平，以及研究成立獨立的金融申訴專員，提供一站式及便捷的調解糾紛服
務，處理客戶與金融機構之間的糾紛及補償事宜，更好地保障投資者的權益；以

及改變以‘披露為本’和‘一業多管’的現行監管制度，並要加強監管銷售投資

相連保險產品，從而堵塞現有金融業監管漏洞，保障投保人的權益。” 
 
 
註：  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 
 




